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1〕5号
申请人:宋某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

第三人:宋某某。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1年5月24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申请人桡骨骨折等是否构成轻伤予以鉴定。
申请人称： 2020 年12月8日14时许，申请人宋某某去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本案第三人宋某某家看老妈，被第三人因琐事纠缠并用双手狠劲将申请人推倒在地上，致使申请人手臂桡骨骨折、三角骨骨折、尾骨骨折、脑震荡等多部位受伤。伤后，申请人被120送到瓦房店第三医院救治，该院2020年12月8日《x线诊断报告单》影像学诊断：“左桡骨远端背侧骨皮质改变”；12月9日《CT诊断报告单》影像学诊断:“左桡骨远端骨质改变”； 12月17日《CT 诊断报告单》影像学诊断：“左侧桡骨远端疑似骨折”出院后（遵医嘱）， 2021年1月5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科CT报告单》确诊申请人：“左腕三角骨及左侧桡骨远端骨折”；《门诊病历》确诊申请人：“左腕三角骨及左侧桡骨远端骨折”；2021年2月25日《放射科MR报告单》再次确诊申请人：“1、左侧桡骨远端骨折伴骨髓水肿”……经科学仪器及临床医生确诊，申请人左侧桡骨远端骨折。

根据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9.4轻伤二级f) “四肢长骨骨折”之规定，申请人桡骨骨折已构成二级轻伤，故多次要求鉴定。但被申请人未做鉴定(无任何鉴定结论)，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条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一)受伤程度较重，可能构成轻伤以上伤害程度的；(二)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三)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对伤害程度有争议的。因鉴定结论，决定本案的性质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故应依法予以鉴定，但被申请人未进行伤情鉴定(无任何鉴定结论)，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目、第三目，“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违反法定程序的；”应撤销被申请人1304号处罚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依法追究宋某某刑事责任。

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行政复议期间涉及专门事项需要鉴定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费用由当事人承担。鉴定所用时间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根据该条规定申请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现申请人申请鉴定，请复议机关照准。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2020年12月8日14时许，申请人与第三人在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第三人家中因琐事发生争执，第三人用手将申请人推倒在地上，致使第三人手腕、头部等部位摔伤。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申请人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给予宋某某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

    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执法主体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第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对第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

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对第三人作出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

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利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为此，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四、司法鉴定机构对被侵害人宋某某的伤情不予鉴定。

2021年2月4日本派出所机构委托瓦房店正义司法鉴定机构对宋某某伤情鉴定，法医查阅宋某某提供的相关伤情材料后称自身能力有限，建议到大连进行司法鉴定，并向公安机关出具退卷函。

2021年2月22日，本派出所机构委托大连铁路司法鉴定机构对宋某某伤情进行鉴定，法医查阅宋某某提供的相关伤情材料后称看不清其伤情，无法进行鉴定。

2021年3月25日，本派出所机构委托辽宁司法学苑鉴定机构对宋某某伤情进行鉴定，法医查阅宋某某提供的相关伤情材料后称看不到宋某某桡骨有骨折线，无法进行鉴定。
第三人称：2020年12月8日14时，申请人欠我母亲宋艳凤7万不还，找借口到我家以看我姥姥为由，进门将打开录音的手机握在手中，我母亲宋艳凤向申请人要7万元，申请人上来就火了，我和她说了句五姨你什么时候还钱，申请人上来就要打我，嘴里反复喊你打我，你打我，她同学（陈倩）在我姥姥屋里被她喊过来，事后她告诉她同学你给我作证，钱事我摆平，事实是申请人朝我打来，我躲闪时，她手落空，由于用力过猛，自己摔倒。
经审理查明：2020年12月8日14时许，申请人与第三人在瓦房店市香悦山小区第三人家中因琐事发生争执，第三人用手将申请人推倒在地上，致使第三人手腕、头部等部位摔伤。同日，申请人到瓦房店市第三医院住院治疗，2020年12月19日出院，出院诊断：……3、左腕部软组织挫伤、4、右髋部组织挫伤、5、腰骶部软组织挫伤、6、左桡骨远端骨折？……。2021年1月5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科CT报告单》对申请人检查结论：1、左腕三角骨及左侧桡骨远端骨折；周围软组织肿胀；2、左尺骨茎突裂纹骨折可能……。2021年2月25日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科MR报告单》对申请人检查结论：1、左侧桡骨远端骨折伴骨髓水肿；2、左腕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2021年2月4日，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出具《鉴定委托书》，委托大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对被申请人损伤成伤程度进行鉴定，同日，该鉴定中心出具《退卷函》，其主要内容为“因本鉴定中心能力有限，无法对宋某某进行鉴定，现将材料退回你处”。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医院《报告单》、《退卷函》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条规定人身伤害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进行伤情鉴定：（一）受伤程度较重，可能构成轻伤以上伤害程度的；（二）被侵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的；（三）违法嫌疑人、被侵害人对伤害程度有争议的。行政机关对违法事实的认定,既包括基本违法事实的认定,也包括对违法事实造成后果程度的认定。瓦房店市第三医院于2020年12月19日作出的《出院记录》及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分别于2021年1月5日作出的《放射科CT报告单》、2月25日作出的《放射科MR报告单》，两家医院三次检查结论并不一致，因此不能确定申请人的伤害程度，申请人也要求作伤情鉴定。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伤情程度进行鉴定,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处罚决定，这是公安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被申请人虽然委托第三方对申请人的伤情进行鉴定，但第三方并没有出具鉴定结论。对申请人的伤情程度鉴定不仅涉及程序问题,同时涉及对第三人处罚幅度的实体问题。故，被申请人在未取得伤情鉴定结果的情况下作出处罚决定属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于2020年12月9日受理该案，至2021年4月19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共131日，其中申请人的鉴定自2021年1月20日被申请人制定《司法鉴定协议书》至2021年2月4日大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退卷函》的时间为14日，不计入办案期限之内，被申请人实际办案期限为117日,超过《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办案期限，程序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处罚幅度是“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的处罚是罚款300元,相当于是该条款较轻的处罚。伤情鉴定结果,是被申请人处理人身伤害行政案件适用法律的依据之一。本案中,由于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伤情程度进行鉴定,从而导致被申请人在适用法律上缺乏相应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根据,系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2目、第3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如下：
撤销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13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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